
湖南理工学院工会委员会 
校工字[2016]33号  

 

关于征集四届五次教代会代表提案的通知 
 

各分工会、南湖学院工会： 

根据《湖南理工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实施细则》，学校四

届五次教代会拟于 2017 年春天召开。为切实做好提案征集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征集时间 

征集四届五次教代会提案，自 2016年 12 月 13 日起，至 2017

年 3 月 10 日止。 

二、征集要求 

代表们提出议案应当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来展开，对事关改革与

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学科专业改造、教学科研服务、师资队伍建设、

教工生活福祉等重要工作，提出合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。 

属于学校职权范围内，能够受理的意见和建议包括：（一）落

实党和国家的有关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（二）人才队伍、学科专业

建设；（三）改进教学、科研、服务；（四）民主管理、思政教育、

和谐校园建设；（五）维护教职工重大切身利益。 

凡学校职权范围内不能处理的问题、党群组织及民主党派内部

事务、个人或家庭的具体问题；职能部门有权解决的事项等不属于

提案征集的范围。 

三、征集程序 

1、提案必须由 1 名正式代表提出，2 名以上正式代表附议。 



2、提出提案前，代表应广泛征求本单位教职工群众的意见。在

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，按一案一事、案题明确、论证充分、操作

性强的要求书面提出。 

3、代表提案请在截止日期内交到校工会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、统一采用《湖南理工学院四届五次教代会提案表》填写提案

（请自行下载），A4 纸打印或用钢笔书写均可,要求字迹清晰工整。

提案人和附议人本人签名。 

 

附: 湖南理工学院四届五次教代会提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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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填写提案须一事一案、一案一表。 

2、提案人和附议人均须正式代表。 

3、不得使用圆珠笔、铅笔书写，要求字迹工整，表格不够可另加页。    


